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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:修法也無法立即發電

核三1號機7/27如期除役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行
政
院
發
言
人
陳
世
凱
十
一
日
院
會

後
記
者
會
時
強
調
�
核
三
廠
一
號
機
使

用
運
轉
執
照
將
在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到
期

�
屆
時
將
如
期
除
役
�
除
役
後
就
算
法

律
有
所
修
正
�
也
無
法
立
即
發
電
�

　

在
野
黨
關
注
核
三
廠
一
號
機
是
否
延

役
�
立
院
十
日
審
查
國
民
黨
立
委
提
出

的
核
管
法
第
六
條
修
正
草
案
�
希
望
鬆

綁
核
電
機
組
換
照
規
範
�
但
委
員
會
並

未
達
成
共
識
�

　

陳
世
凱
指
出
�
目
前
核
一
�
核
二
廠

已
除
役
�
不
過
燃
料
棒
依
然
在
爐
心
中

�
需
要
設
置
乾
式
貯
存
場
才
能
退
出
並

妥
善
貯
存
�
但
是
台
灣
地
狹
人
稠
�
核

廢
料
中
期
貯
存
場
以
及
最
終
貯
存
場
的

方
式
選
址
皆
不
容
易
�
地
方
政
府
與
民

眾
溝
通
也
有
難
度
�
﹁
社
會
溝
通
政
府

會
繼
續
努
力
�
但
確
實
遇
到
困
難
﹂
�

　

至
於
核
三
廠
一
號
機
�
陳
世
凱
說
�

依
法
依
規
�
核
三
廠
一
號
機
使
用
運
轉

執
照
將
在
七
月
二
十
七
日
到
期
�
屆
時

一
定
會
停
止
運
轉
�
除
役
後
就
算
有
法

律
修
正
也
無
法
立
即
發
電
�

　

陳
世
凱
強
調
�
社
會
上
對
於
核
電
議

題
有
許
多
討
論
�
但
政
府
態
度
很
清
楚

�
必
須
要
能
解
決
核
廢
�
確
保
核
安
�

以
及
有
社
會
共
識
情
況
下
�
才
會
討
論

其
他
議
題
�
政
府
也
會
持
續
努
力
推
動

多
元
綠
能
發
展
�
減
碳
等
第
二
次
能
源

轉
型
�

　←鄭文燦由律師

陳永來陪同，11日

第三度出席桃園地

院聲押庭，遭當庭

收押禁見。

（記者陳華興攝）

　↑法官在傍晚

裁定收押禁見，

鄭文燦準備由桃

院警備車解送至

桃園看守所。

（中央社）

百億癌症新藥基金 明
年先撥50億

政院拍板

降低「5種癌症」篩檢年齡 預算增至68億
　

記
者
黃
翠
娟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行
政
院
會
十
一
日
通
過
百

億
癌
症
新
藥
基
金
規
劃
案
�

明
年
將
先
撥
五
十
億
元
公
務

預
算
�
預
計
於
二
０
二
六
年

達
到
百
億
元
規
模
�
另
�
明

年
起
癌
症
篩
檢
預
算
擴
大
為

新
台
幣
六
十
八
億
元
�
並
擴

大
子
宮
頸
癌
�
大
腸
癌
�
乳

癌
�
肺
癌
�
胃
癌
的
篩
檢
年

齡
�

　

衛
福
部
中
央
健
保
署
署
長

石
崇
良
出
席
政
院
會
後
記
者

會
時
指
出
�
明
年
癌
症
篩
檢

預
算
將
增
加
四
十
億
元
�
達

到
六
十
八
億
元
�
並
於
元
旦

起
擴
大
子
宮
頸
癌
�
大
腸
癌

�
乳
癌
�
肺
癌
�
胃
癌
的
篩

檢
服
務
對
象
年
齡
�
並
調
整

癌
症
篩
檢
補
助
費
用
�

　

詳
細
的
擴
大
癌
症
篩
檢
服

務
包
含
一
�
肺
癌
篩
檢
增
列

大
於
等
於
二
十
包
年
吸
菸
史

及
家
族
史
；
二
�
乳
癌
篩
檢

年
齡
增
列
四
十
歲
至
四
十
四

歲
及
七
十
歲
至
七
十
四
歲
；

三
�
子
宮
頸
癌
年
齡
增
列
二

十
五
歲
至
二
十
九
歲
女
性
；

四
�
大
腸
癌
篩
檢
增
列
四
十

五
歲
至
四
十
九
歲
民
眾
�
四

十
歲
至
四
十
四
歲
具
家
族
史

者
；
五
�
新
增
Ｈ
Ｐ
Ｖ
檢
測

服
務
�
三
十
五
歲
�
四
十
五

歲
�
六
十
五
歲
；
六
�
擴
大

全
國
四
十
五
歲
至
七
十
四
歲

提
供
幽
門
桿
菌
糞
便
抗
原
檢

測
；
七
�
持
續
強
化
癌
症
篩

檢
及
陽
性
個
案
追
蹤
�

　

提
升
新
藥
可
及
性
方
面
�

石
崇
良
表
示
�
將
透
過
規
劃

成
立
行
政
法
人
國
家
醫
療
科

技
評
估
中
心
�
推
動
平
行
審

查
機
制
及
成
立
癌
症
新
藥
基

金
等
三
項
重
要
施
政
基
石
�

以
滿
足
癌
症
病
友
的
新
藥
需

求
�

　

癌
症
新
藥
基
金
方
面
�
逐

年
透
過
暫
時
性
支
付
機
制
及

專
款
的
使
用
�
縮
短
癌
症
新

藥
給
付
時
程
�
讓
癌
友
及
早

取
得
突
破
性
的
新
藥
�
並
降

低
癌
友
的
經
濟
負
擔
�
即
刻

改
善
癌
症
病
友
等
藥
時
間
�

　

衛
福
部
長
邱
泰
源
出
席
行

政
院
會
後
記
者
會
時
說
�
百

億
癌
症
新
藥
基
金
制
度
將
逐

步
完
成
百
億
元
規
模
�
政
院

明
年
會
先
以
公
務
預
算
撥
五

十
億
元
進
入
基
金
�
指
定
用

於
癌
症
新
藥
暫
時
性
支
付
專

款
�

出
庭
前
傳LINE

串
證
秘
書

３開羈押庭 鄭文燦押了!
律師將提抗告 鄭解送至桃園看守所、有3室友同住 民進黨：即起停權3年

　

記
者
陳
華
興
／
桃
園
報
導

　

涉
貪
的
前
桃
園
市
長
�
已
辭
海
基
會
董
事
長
的
鄭

文
燦
�
十
一
日
在
桃
園
三
度
重
開
羈
押
庭
後
�
終
於

遭
收
押
�
桃
院
表
示
�
案
涉
土
地
開
發
�
尚
有
多
人

待
查
�
鄭
文
燦
有
政
商
影
響
力
�
且
五
日
應
訊
前
與

秘
書
對
話
也
有
串
證
疑
慮
�
應
認
有
羈
押
必
要
�

　

民
進
黨
廉
政
會
晚
間
宣
布
將
鄭
文
燦
停
權
三
年
�

這
形
同
宣
告
鄭
文
燦
與
二
０
二
六
年
的
選
舉
無
緣
�

　

鄭
文
燦
涉
犯
貪
汙
治
罪
條
例
�
桃
園
地
院
六
日
裁

定
以
五
百
萬
元
交
保
�
經
地
檢
署
抗
告
�
台
灣
高
等

法
院
八
日
發
回
更
裁
�
桃
院
九
日
重
開
羈
押
庭
�
改

裁
定
一
千
二
百
萬
元
萬
元
交
保
�
檢
方
二
度
抗
告
�

高
院
十
一
日
撤
銷
原
裁
定
再
度
發
回
桃
院
更
裁
�

　

桃
院
下
午
二
時
第
三
度
開
羈
押
庭
�
法
官
在
傍
晚

近
六
時
裁
定
羈
押
禁
見
�
鄭
文
燦
在
晚
間
七
時
整
出

發
�
由
桃
院
警
備
車
解
送
至
桃
園
看
守
所
�
獄
方
表

示
�
已
經
準
備
好
便
當
�
並
安
排
三
名
案
情
單
純
被

告
與
鄭
同
住
；
便
當
菜
色
是
滷
雞
翅
�
涼
拌
豆
干
�

炒
空
心
菜
和
排
骨
湯
�
據
了
解
鄭
並
未
吃
晚
餐
�

　

鄭
文
燦
律
師
接
受
媒
體
堵
訪
時
表
示
�
會
依
法
提

起
抗
告
�

　

針
對
裁
定
羈
押
原
因
�
桃
院
指
出
�
鄭
文
燦
從
政

多
年
�
政
商
關
係
密
切
又
曾
任
桃
園
市
長
�
對
於
過

去
部
屬
或
相
關
證
人
仍
有
影
響
力
�
應
認
勾
串
證
人

的
可
能
性
屬
有
據
�
也
具
有
更
高
的
逃
匿
能
力
�
且

鄭
文
燦
否
認
犯
行
�
有
躲
避
罪
責
的
動
機
�
有
相
當

理
由
認
為
有
逃
亡
之
虞
�

　

鄭
文
燦
所
犯
為
七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重
罪
�
逃
亡

�
串
證
及
滅
證
可
能
性
較
高
�
綜
上
所
述
�
應
認
本

案
有
事
實
足
認
鄭
文
燦
有
勾
串
共
犯
或
證
人
之
虞
�

　

桃
院
也
說
�
鄭
文
燦
在
今
年
七
月
五
日
應
訊
前
的

當
天
上
午
�
即
以LINE

傳
送
訊
息
給
他
的
施
姓
秘
書

�
內
容
與
他
應
訊
時
答
辯
方
向
相
同
�
可
見
他
在
應

訊
前
已
有
管
道
得
知
檢
察
官
的
偵
辦
內
容
並
擬
妥
答

辯
方
向
�
並
將
所
擬
答
辯
方
向
傳
送
給
施
姓
秘
書
�

　

桃
院
表
示
�
鄭
文
燦
曾
在
民
國
一
０
七
年
五
月
二

十
一
日
晚
間
前
往
其
中
一
名
廖
姓
證
人
住
處
�
可
見

鄭
文
燦
確
實
有
可
能
私
下
與
案
件
重
要
關
係
人
會
面

溝
通
�
加
深
串
證
的
疑
慮
�

　

桃
院
指
出
�
本
案
涉
及
桃
園
市
土
地
開
發
案
�
參

與
機
關
及
承
辦
人
員
眾
多
�
又
尚
在
偵
查
階
段
�
相

關
證
人
的
範
圍
尚
待
調
查
�
且
尚
有
其
他
參
與
土
地

開
發
有
關
的
人
員
尚
未
到
案
�

　

桃
院
表
示
�
尚
未
到
案
人
員
的
待
證
事
實
�
是
為

證
明
鄭
文
燦
接
受
廖
姓
父
子
請
託
後
如
何
實
施
相
關

職
務
上
作
為
�
而
與
鄭
文
燦
所
涉
不
違
背
職
務
收
受

賄
賂
罪
的
構
成
要
件
有
關
�
且
檢
察
官
也
已
提
出
相

關
證
人
身
分
�
非
憑
空
抽
象
論
述
�

　

桃
院
表
示
�
本
案
尚
有
諸
多
人
證
待
調
查
�
而
收

賄
罪
的
犯
罪
實
行
具
有
其
隱
密
性
�
賴
偵
查
機
關
對

相
關
證
人
證
詞
的
保
全
及
勾
稽
�
若
一
經
勾
串
�
即

難
以
完
整
重
現
犯
罪
之
事
實
�

　

桃
院
表
示
�
鄭
文
燦
與
其
他
證
人
的
溝
通
聯
繫
管

道
未
必
能
為
偵
查
機
關
所
全
盤
掌
握
�
縱
使
就
逃
亡

的
羈
押
原
因
得
以
透
過
具
保
及
限
制
住
居
�
限
制
出

境
�
出
海
等
方
式
予
以
擔
保
�
但
就
現
階
段
偵
查
進

程
而
言
�
針
對
串
證
的
羈
押
原
因
尚
難
透
過
其
他
侵

害
較
小
的
手
段
擔
保
�
應
認
有
羈
押
必
要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2
︶


